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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主要任务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一）推进城市更新，完善基础设施。

	1
	城区道路更新
	重点对建成区主次干道实施改造，打通“断头路”，拓宽“瓶颈路”，完善新开发小区道路基础设施配套，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推进小街小巷道路整治提升，建立城市道路及附属设施常态化巡查机制，及时修复破损部位，确保路面平整、排水设施通畅。
	县城管执法局
文星街道
城运集团
	县住建局
县交通运输局

	2
	地下管网改造更新
	实施老旧管网改造工程，完善城市供水、供气及排水等公用事业基础设施；优化城市地下管网普查成果，健全地下管线管护机制，定期检修城市各类管网设施，对局部和零星破损管网及时改造和修复；积极包装项目，加快推进城市排水、供水、燃气老旧管网更新改造。
	县城管执法局
	县住建局
县发改局

	3
	亮化设施更新
	建立完善路灯照明管理体系，加大对照明基础设施的管护和巡查力度，建立自查和抽查机制，确保路灯灯杆不倾斜、不缺失，实现道路装灯率、照明设施完好率、照明亮灯率达到98%以上；加大照明设施节能改造力度，增加照明亮度，降低照明成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照明系统和管理模式，逐步完善小街小巷亮化设施，基本消灭“摸黑路”。
	县城管执法局
	文星街道

	（二）整治难点问题，规范城市秩序。

	4
	餐饮油烟整治
	加强城区餐饮油烟源头治理和油烟净化设施建设及运行监管，督促公共机构食堂、4个灶头（含）以上的饮食服务经营场所安装高效油烟净化装置，确保净化设施高效稳定运行，推进安装油烟在线监测设施，对餐饮企业和企事业单位食堂油烟治理设施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对油烟直排、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县城管执法局
	市生态环境局
湘阴分局
县市场监管局

	5
	占道经营整治
	加大日常巡查执法力度，重点整治主次干道占道、出店经营现象；通过疏堵结合，解决长期占用停车泊位经营和商铺门前圈占停车泊位等问题，整治露天市场及周边秩序，改善市场硬件设施和市场卫生环境，解决未按规定时间入市、撤市、探头经营、越位经营、利用高音设备叫卖及违反环保规定经营现象，清理市场内私搭乱建及市场周边流动摊贩；整治城区街边各类流动摊贩，整合优化流动摊贩归集点位，规范管理店外经营、庆典促销行为。
	县城管执法局
	县交警大队
县市场监管局

	6
	校园周边整治
	加强校园周边市容秩序和治安环境管理，重点整治校园门口及周边区域占道经营、出店经营、流动摊贩和乱张贴、乱涂写、乱悬挂现象；强化上下学高峰时段管控，规范校园周边车辆停放与交通秩序；严格监管校园周边施工工地、临街装修作业时间与噪音控制，严禁使用高音设备叫卖；全面清查恐怖、迷信、低俗、色情的玩具、文具、饰品和出版物，依法取缔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净化校园周边环境。
	县城管执法局
县交警大队
县市场监管局
	县教育局县政府文件

县公安局

	7
	城市公园广场整治
	加快推进西湖公园建设，重点打通并优化公园内部环线及连接通道，消除“断头路”，构建畅通无阻、便捷连贯的园路系统；强化设施监管与执法，通过加强巡查、技防监控等措施，严厉打击、快速查处破坏和偷盗公共设施的行为，形成有效震慑；加强环境卫生保洁，确保地面无垃圾、无污渍、无积水，公共卫生间洁净无异味；规范公共秩序，重点整治车辆违规入园、遛犬不牵绳、噪音扰民、流动商贩、露天烧烤、躺卧公共座椅等不文明行为，营造宁静、有序的公共环境；完善及维护设施，定期对园内绿化、照明、健身器材、休闲座椅、护栏、地砖、喷泉等设施进行巡查、维修和更新，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各类设施功能完好、使用安全；丰富文明内涵，在显著位置设置公益广告和文明游园提示牌，组织开展各类文明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市民自觉爱护公共环境，遵守公共秩序。
	县城管执法局
	县公安局
县城运集团

	8
	背街小巷整治
	以“路平、水畅、灯明、线齐、墙净、有序”为目标，全面改善背街小巷人居环境；重点修复破损路面，完善排水设施，解决积水内涝问题。合理增设或维修照明设施，消除照明盲区，保障夜间出行安全；协同相关管线单位，对空中杂乱线缆进行梳理、捆扎、入地改造，净化天际线；清理整治墙体污损、乱涂乱画、非法小广告，保持立面整洁；落实常态化清扫保洁，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实现背街小巷环境面貌整体提升。
	文星街道
	县城管执法局
县住建局
县工信局

	95

	交通秩序整治
	全面盘活现有机动车停放资源，积极推进公共停车场规划与建设，有效增加停车位供给；优化道路标志、标线，合理规划道路停车泊位，全面清理不规范停车泊位，确保车辆停放有序，无占用道路、挤压盲道等乱停放现象；优化路面交通标线，提高道路通行效率，严格查处机动车乱停乱放、随意侵占人行道等现象；常态化清理长期占道停放的“僵尸车”，有效净化城市道路交通环境；定期巡查维护交通信号灯、交通安全护栏等交通安全设施，确保设施规范、洁净、醒目、有效；在重点区域周边合理设置交通信号灯、指示牌、减速带、隔离栏，解决重点区域周边“停车难”现象；规范电动车驾驶行为，督促电动车驾乘人员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严查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车窗抛物、违法载人、随意翻越道路隔离设施、不按车道行驶等交通乱象，重点对校园周边、主要道路、商业密集区等进行交通秩序整治；优化拓展公交线路，提高公交线路覆盖率，加大公共营运秩序整治，加强运营车辆的行业管理，依法打击黑出租非法运营，治理运营车辆不文明行为，明显改善城市交通秩序。
	县交警大队
	县交通运输局
县城管执法局
城运集团

	10
	违法建设整治
	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和城市更新改造，分年度、分区域落实整治行动；坚决遏制违法建设和私搭乱建行为，对未履行审批手续擅自改变使用功能、房屋结构布局、违法扩建、擅自加层、违法违规投入运营以及擅自对地下空间进行开挖的既有建筑开展整治，对危及公共安全的经营性自建房快查快改、立查立改，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增量，有序消除存量，逐步建立房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6

	县城管执法局
	县住建局
县自然资源局
文星街道

	11
	建筑垃圾整治
	按照“县域统筹、远近结合、化整为零、弃用结合”原则，启动建筑垃圾资源化综合利用项目建设，规划建设建筑垃圾收纳处置场所，完善建筑垃圾处置管理体系，逐步实现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持续开展建筑垃圾违法违规行为执法查处工作，严格管控装修垃圾随意堆放现象，加大渣土车管理执法力度，整治“滴撒漏”现象。
	县城管执法局
洞庭新实业集团
	县住建局
市生态环境局
湘阴分局
县交通运输局
县公安局

	12
	架空线缆整治
	开展架空线缆整治行动，以“除废线、并散线、理乱线、巧走线”为基本原则，对可视范围内各类架空管线及私拉乱接、跨街飞线、废弃线杆线缆等进行序化整治，整理、归并和隐藏设置建筑外墙各类线缆，清理空中“蜘蛛网”；对各类配电箱、接线箱、变压器、控制箱逐步进行改造，进一步推进各类箱体的减量化、小型化、隐形化和规范化，推行“多杆（箱）合一、并杆（箱）减量”。强化架空线缆安全管理，建立定期巡查维护制度。县政府文件

	县工信局
	县住建局
县城管执法局
县融媒体中心
文星街道
供电公司
各通讯公司

	13
	户外广告及标识标牌整治
	对违规设置和影响市容市貌的户外广告坚决拆除取缔，依法推进户外广告规范、升级；建立户外广告设施台账，整治存在安全隐患的户外广告设施，在城区主要街道地名标牌合理设置广告。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建设，逐步扩大公益广告数量，完善城市公共标志牌监管制度，对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公共服务设施等领域的标识标牌进行全面排查，规范设置标准，解决设置不规范、样式不统一、内容不准确、维护不及时、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明确公共运营车辆及公交站亭（牌）保洁责任，保证整洁、设施完好、广告规范。加强城市“牛皮癣”“小广告”清理整治。
	县城管执法局
	县交通运输局
县交警大队
县住建局
县市场监管局
县民政局
县文旅广体局
文星街道
城运集团

	14
	噪声污染整治
	加强噪声源头管控，落实常态监督管理，强化对生活、商业等噪声监控的技术支撑，分类采取措施进行管控；实施噪声污染防治行动，加强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噪声问题。
	县城管执法局
	县公安局县政府文件

县工信局
县住建局
县交通运输局
县市场监管局
市生态环境局
湘阴分局

	15
	烟花爆竹燃放整治
	开展烟花爆竹专项整治活动，紧盯重要节点和关键区域，严格查处非法生产、销售、储存、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尤其对婚丧喜庆活动要集中力量做好教育和查处工作。采取流动宣传车、条幅、展板、宣传窗等各种形式，迅速掀起烟花爆竹燃放整治宣传热潮，确保工作深入民心。
	县应急管理局
	县城管执法局
县市场监管局
县公安局
县民政局
县教育局
市生态环境局
湘阴分局
县消防大队
县融媒体中心
文星街道

	（三）改善环境卫生，提质市容市貌。

	16
	住宅小区环境治理
	以“环境改善、服务提升、机制建立、群众满意”为目标，强化物业管理，提升环境卫生治理水平，按照“逐步提升、全面覆盖”的原则，坚持行业指导与属地管理，专业化管理、社区管理与业主自治管理相结合；对有物业小区，提升专业服务水平；对无物业小区，由社区代管或引导成立业主自管会，确保管理全覆盖；对开放式小区、老旧街巷等环境卫生进行重点整治，落实卫生保洁责任，解决当前部分小区物业失管、管理失范、环境脏乱差等问题，确保楼道内干净整洁、楼道无堵塞，墙面、玻璃无污秽污损、无小广告乱贴乱画、照明设施完好；清理小区内“小菜园”，鼓励居民改种绿植，消除现有存量、严控增量。7

	县住建局
文星街道
	

	17
	水环境综合治理
	推动城区水体及城市排水系统治理，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压实水体治理主体责任；加强老旧管网排查，开展排水系统运行及内涝风险评估，系统构建内涝防治体系；加强排水设施日常维护管理，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和易涝点治理，强化对已销号黑臭水体的水质问题监管。
	县城管执法局
	县住建局
县水利局
市生态环境局
湘阴分局
县自然资源局
文星街道

	18
	市场环境综合治理
	强化市场环境卫生治理，进一步改善市场硬件设施和市场环境卫生，确保内外环境整洁，卫生状况良好；严禁挤占、堵塞消防通道，建立健全各项市场管理制度，构建长效管理机制；进一步加大市场监管执法力度，依法查处无照经营活动，确保市场内商户亮证经营，证照齐全；对严重影响交通、市容环境卫生、群众反映强烈、严重扰民的马路市场依法整治，还路于民。
	县市场建设
服务中心
	县城管执法局

	19
	芙蓉北路综合治理
	落实“带状城市”建设要求，芙蓉北路延线乡镇切实履行辖区范围内城市管理工作主体责任，强化芙蓉北路沿线所辖路段屋场前后的环境卫生保洁、空坪隙地的日常管理、户外广告规范设置；严格落实家禽家畜禁养规定，禁止在公共区域、屋前屋后放养或圈养家禽家畜，消除环境卫生与市容秩序隐患；沿线村（社区）加强宣传引导与日常巡查，确保责任区域整洁、有序。
	金龙镇
洋沙湖镇
石塘镇
三塘镇
	县城管执法局

	20
	道路及附属设施
管理
	按照“先主后辅、先易后难、先点后面、先急后缓”的原则，以路面平坦、管道通畅、井盖平整、相关附属设施齐全为目标，实施道路及附属设施精细化管理，保证城区道路平整完好、无龟裂、坑槽、油包；建立健全日常巡查维护和应急处置机制，消除路面坑洼、路面积水、管道淤积、井盖沉陷及缺失等问题，道路完好率达到95%以上，及时维修养护率达到98%以上；严格执行道路开挖审批制度，对私自开挖道路的违规行为加大查处力度，切实减少“拉链马路”现象，加大施工监管力度，督促施工单位加快完成道路、绿地等恢复工作。8
县政府文件

	县城管执法局
	文星街道
县交通运输局
城运集团

	（四）监管重点领域，提升精细水平。

	21
	城区排水防涝管理
	推进城区老旧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完善市政排水设施，提升城市排水能力；强化城区内涝点动态治理机制，逐步消除城区低洼内涝点；做好隐患排查和重点部位巡查，强化排水防涝管理，提升城市韧性。
	县城管执法局
	文星街道
县住建局
县水利局

	22
	施工工地管理
	落实“道路全硬化、车辆全冲洗、裸土全覆盖”文明施工要求，加强工地及周边清洗保洁；施工围挡（围墙）必须规范设置公示牌，清晰公示项目建设内容、工期时限、责任单位及监督电话等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同时，明确管理主体，强化日常监管与依法整改。建立工地生活垃圾及建筑垃圾集中清理制度，持续开展建筑工地扬尘污染专项整治，确保建筑工地严格落实“六个百分百”扬尘防治要求。
	县住建局
	县城管执法局县政府文件


	23
	窨井盖
管理
	加大窨井盖的管理维护力度，组织供水、排水、燃气、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等窨井盖权属单位（管理单位），按照“谁所有、谁负责”的原则，对城区窨井盖开展普查工作，做到窨井管理定位化、定量化、数据化，排查整治窨井盖缺损、响动、移位、不平、防坠网缺失等问题并及时整改，对已废弃或“无主”窨井及时填埋恢复路面。
	县城管执法局
	县住建局
县融媒体中心
县工信局
县教育局
县供电公司
各通讯公司



